
 

 —1— 

ZJLC01-2016-0042 

 

  

 

 

 

舟政办发〔2016〕120 号 

 

 

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支持 

市中医院创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若干意见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市中医院是我市唯一一家国家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，为“十

一五”国家重点建设中医院、浙江省第一批中医名院。建院 60

年来，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，坚持特色办院、科教兴

院、人才强院的办院方针，为我市的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了积

极贡献。为进一步提高市中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，更好地服务

舟山群岛新区经济社会发展，现就支持市中医院创建浙江中医

药大学附属医院，提出如下意见。  

一、充分认识支持市中医院创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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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意义 

近年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和省卫生计生委、省中医药管理

局的关心支持下，市中医院得到了较快发展。医院学科建设、

教学科研能力均有明显提升，已经成为浙江中医药大学、江西

中医药大学等高等医学院校的教学医院，也是我市中医医疗服

务体系中的龙头医院与指导中心。舟山市中医院创建浙江中医

药大学附属医院，是我市卫生事业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也是我市建设浙江省医学副中心的重要内容，对于

加快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

意义。 

二、全力营造支持市中医院创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

的良好环境 

各地各部门要积极关心和支持市中医院的建设和发展，全

面落实国务院下发的《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（2016—2030

年）》（国发〔2016〕15 号）各项政策措施，主动帮助解决实际

问题。按照深化医改综合试点工作和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

度要求，切实推进城市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，落实市中医院

的独立法人地位。根据《浙江省发展中医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加

大财政投入，中医事业费达到或者高于卫生事业费的百分之十，

经费重点用于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、重点学科发展、人才培养、

政策性亏损补贴等，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指令性任务经费。

对尚未纳入物价管理的中医药诊疗技术和中医特需服务等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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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物价方面倾斜。合理提高中医药服务的基本医疗保障报销

比例，年度城乡医保与职工医保总额有一定的增长空间。通过

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，积极营造支持市中医院创建浙江中医药

大学附属医院的良好环境。 

三、支持市中医院不断改善办医办学条件 

高度重视和支持市中医院的建设发展，将创建浙江中医药

大学附属医院列为我市社会发展事业的重要目标之一。加大对

市中医院的经费投入，市财政统筹安排创建经费，支持市中医

院创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。加强安全保卫、学习生活、

示教培训、中医药制剂等设施建设，以改善市中医院的教学条

件与医疗条件，满足教学需要和区域性就诊病人的需求。积极

创建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，支持建设中医药文化产

业展示与体验一条街。进一步加强舟山市“治未病”中心建设，

提高中医药“治未病”服务能力。 

四、支持市中医院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

支持市中医院加强学科建设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引进。对

于市中医院引进的紧缺中医药教学骨干与医疗高端人才，按照

舟人才办〔2013〕4 号文件精神，享受相应的人才政策。积极支

持市中医院与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、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

医院及相关医院开展紧密合作，采用外出轮训进修、邀请专家

到院教训培训等方式，提高医院的整体教学水平。支持市中医

院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开展科研活动，设立中医药科研专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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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资金上给予重点支持。 

 

 

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6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舟山警备区，市法

院，市检察院，部、省属在舟单位，驻舟部队。 

舟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8 日印发 
 


